附件

2022年西藏自治区推进智慧水利

建设水资源管理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水利部党组关于大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决策部署，加强自治区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，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，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水资源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办资管〔2022〕188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水利部大力推动智慧水利建设部署，按照“需求牵引、应用至上、数字赋能、提升能力”的总体要求，不断强化我区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，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，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，促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需求牵引、应用至上的原则，重点加强用水量统计与分析、河湖生态流量监管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落实监管、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管理、水源地安全保障等方面业务应用。以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为牵引，根据水利部制定的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系统建设实施方案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持续强化取水监测计量、用水统计调查数据管理、数据和系统安全等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，为全区水资源管理提供信息化支撑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加强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

1.用水量统计与分析。落实好用水统计制度，按季度统计大中型灌区、重点公共供水企业、重点工业企业、重点服务业等取用水户用水量数据（水电规划院）；按年度统计小型灌区（农水处）、非重点公共供水企业、非重点工业企业、非重点服务业、河湖补水工程等用水量，汇总形成年度用水总量数据（水电规划院）；按区域、行业、水源等进行季度、年度用水量情况分析（水电规划院）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、地（市）水利局；配合部门：农水处、水电规划院）

2.河湖生态流量监管。利用我区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系统等，及时掌握拉萨河、年楚河、尼洋河、雅砻河等重点河流生态流量日常监测（水文局）。组织开展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复核，加强生态流量日常监管（水资源处、水文局）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、水文局；配合部门：水电规划院、有关地（市）水利局）

3.推进江河水量分配。推动跨地（市）重点河流水量分配工作，配合长江委做好我区跨省河流水量分配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；配合部门：水文局、水电规划院、有关地（市）水利局）
4.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管理。对7地（市）水利局进行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系统培训，在全区范围内推进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系统应用，并加强取水许可电子证照日常管理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、地（市）水利局；配合部门：信息中心）
5.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。指导7市地（市）做好国家和自治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年度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及评估 工作；推动地（市）、县（区）两级建立本级重要饮用水源地名录，按要求开展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及评估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、信息中心、水文局；配合部门：河湖处、建管处、防御处、地（市）水利局）

（二）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

6.编制自治区“十四五”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系统建设实施方案。全面梳理自治区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现状、存在问题以及水资源管理与调配业务“四预”需求、系统功能应用需求等，厘清工作思路，编制《“十四五”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系统建设实施方案》。（牵头部门：水文局、信息中心、水资源处；配合部门：防御处、农水处、地（市）水利局）
7.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体系建设。落实好《西藏自治区取水口监测计量体系建设实施方案（2021-2023年）》，强化取水户取水计量设施安装主体责任，加快推进工业、生活和服务业取水计量全覆盖。整合取水户水量在线监控和计量设施，确定符合计量标准的一个在线计量设施作为法定水量计量依据。2022年底前，推动工业、生活、服务业等规模以上取水户和5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渠首取水口实现在线计量。加强取水在线计量设施运行管理，提高数据到报率和准确率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、农水处、地（市）水利局；配合部门：水文局、水电规划院）
8.提高用水统计调查数据质量。落实好水利部印发的《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名录库管理。充分利用行政登记等资料及时更新维护名录库。健全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制度，严格落实基层水利部门对源头统计数据的审核责任。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制度，严厉查处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提高统计报表填报率和数据准确率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、水文局、信息中心、地（市）水利局；配合部门：水电规划院）
9.强化数据和系统安全。落实好我区跨境河流涉密管理，严格规范数据采集和安全防护，强化取水许可电子证照、用水统计、监测计量等数据安全管理。推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、等级测评、安全建设和检查，切实保障水资源管理相关业务系统安全平稳高效运行。（牵头部门：水资源处、信息中心、厅办；配合部门：防御处、水文局、地（市）水利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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